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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委員

翁
唯
我 
關
元
恩 
關
祝
華 
梁
緝
光 
袁
金
榮 
李
學
明 

趙
安
國 
黃
華
挹 
李
振
雄 
龔
邦
镭 
甄
乙
君 
爲
呈
瑞 

馬
敗
亮 
黃
燈
華 
郭
康
文

候補委員 
李
子
平 
張
惠
滔 
溫
光
祥 
梁
梅
舫 
連
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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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務委員 
關
元
恩 
黄
華
挹 
趙
安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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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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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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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素
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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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
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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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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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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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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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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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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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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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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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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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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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B
4sB

8
以
戰
時
爲
昌
而
電
咲
聲.n
^
.
. 
議会̂̂
買中東路 
。賊 

-®
®

豊
圍
內
9P
并
且
總
動
員
曲
井

不

费

一

—

府開急會考慮 
c

戰
時
施
設
的®
^

目
標
。
而
平
豊.業
的
培 

養̂
^

傍.
■
的
。。總
動
員
所
必
須
的
調
查
一 

也
不
單
是
？
 

III 爭
而
調
查
的
。。並
且
要
把
這
二 

暮
查
也
力
等
睿
政
方
面
。所
以@
 動員一 

sw
®

w

有 a
^
n
l
的
前
。。聲
説
總
動 

員
不M

M

爲5

僵
诲
軍
而
進
行
的
。同
星 

也
是
爲̂

<

旦
的
 
要
乏 
一 戰
時 6
 暨
 一 

脅
制
經■

似
的
。。關
書
裡
爲
國
有
統
制
一 

胃
B
^

。。是
歸
諸
總
動
員
壹
方
面
舞
究

一  

的
。g
^
^
轟
：
雀
通
常
的
研
究
足
不
行
的 
一 

。曲
曾
國
饕.

富

。。鹽
生IH

^

調
查
圆 
一 

内
竇
及
畫^BN

必
要
？
統
曹<^

- 

得̂
^

此
間 
IIS8I
計9
。但
無
得
不
到
南
慶 
一 

9
。普
蕾
必e^

方
個nc^

接
集
唾
一 

的
聲
。
這
様
橐
來
是
來
不
及
的•
。最
禅
住
貳
一 

一
醬
內
必
須
要
用
」
因■
■
?

摄
供
一 

曲
管
明
的
個
人
和
對
於
約$

的
公
司
什
貳
一 0

蔣介石現仍留滯南昌
。
。

華北事尙無辦法。。 

東9̂M
白欢5E4
。。」、m  

倒貪梅til 圖洲12. 广日 

到香港。。陳濟棠、、蔡廷 

楷、em
。 到港迎之上 

廣州。據陳左右說。粤省 

府將改組。或任陳銘樞 

爲主席。c今晨七点鐘上海訪員專電云 
昨夕費日宼第六費 

十■
協同 M
軍總攻北 

,̂
a
部 .。   

«
養

週
間
內
善
工
個
調
査
：
但
是■

國
家
總 

曾
前
實
施
總
算
是
遲
緩
了"
。
一
書
一

一 费安兩城之王誉部

何背部養駐留守

。G

•
^
^
^
^
 

^
8
8
1
1

一 營。。
w

i

s

—

^

^

。 

( H

軍a
續與賊 

一 軍賢留守營間。。

0

豊ic^gm

 

^w
ie,

海I
，圖 

一9 日革五日：派飛机炸 O

。€&
國頃由贄抵北京

。。訪謁何要。。

是日逆軍劉桂堂部向包 

昌(譯音)推進)。已與劉 

振東所部義勇憂觸。。

一®

T. •死
—人四十餘 

一0塁
，昌黎，8
峰口等 

一 日賊。。亦大加增。,垂 

一 口
侖
；預備與*
大 

一 戰。。各陣綫均緊急。。 

一0 何應欽於六日R̂
e

人 

一 開臨時緊曹議 
磋商 

應營賊辦法、飭前綫 

鳶
領)。尊長城各隘

重

要

電

釈

 

•
張敬堯在北京被人SB  

▲
傷
勢
頰
重
恐
有
性
命
之
虞 

北
京
八
日(
統 
一 通
飢
社 
電
；
曾
任
湖
南
督
軍 

。。签
同
情
於
帝
制
之
武
人
。
張
敬
堯
氏
。
現

-

N
^

 
H

方林謝袁 
社金 
燦坤福榮


